
深圳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文件

深爱卫[2010]4号

关于开展省市卫生村复查的通知
各区爱卫会，光明、坪山新区爱卫会：
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省、市卫生村创建成果，不断提高全市各卫生村的整体水平，按照全国、省爱卫会关于卫生创建不搞终身制的要求和省、市卫生村相关管理规定，决定今年对获得省、市卫生村称号一年以上的卫生村进行全面复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    一、复查对象
对已获得卫生村称号1年以上（2008年以前获得命名）的省卫生村(98个)、市卫生村（242个）进行复查。

二、复查办法
（一）复查方式。今年省、市卫生村的复查采用暗访和明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主要采取暗访方式，没有通过暗访的再组织进行明查。

（二）复查组的组成。复查组由市、区爱卫办，以及疾控、环卫等有关专业技术人员组成。
三、复查时间

复查在今年上半年完成。需要进行明查的届时另行通知。
四、复查内容

按照《深圳市卫生村标准》和《广东省卫生村标准》进行复查。重点检查村容环境卫生管理、市政卫生基础设施管理、除“四害”管理等3方面，并结合去年各区的自查情况，采取量化100分制评定（各占50分），进行综合评分。

五、材料上报

各卫生村除加强现场创建成果巩固和发展外，要注重相关材料的收集整理、归档，并要形成巩固和发展创建成果的书面材料。各区（含光明、坪山新区）爱卫办要汇总全区卫生村的自有材料并上报。
六、通报复查结果
复查结果由省、市卫生村考核鉴定委员会综合评定，经市爱卫会审定后，将结果通报全市。凡市卫生村复查评分在80分以上的予以重新确认；评分在60分（含60分）至80分之间的村，对存在的问题限期1个月整改，整改后达到要求的给予重新确认；评分在59分以下的村，通报批评，限期一年整改，整改达标的予以重新确认；仍不达标者，取消市卫生村称号。被取消的市卫生村同时是省卫生村的，上报省爱卫会审定取消。

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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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深圳市卫生村（居委）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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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1：
省、市卫生村复查评分表（一）

      区      街道办       村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 月 日

	复查项目
	评分标准
	扣分记录
	实际得分

	一

、

村

容

环

境

卫

生

管

理

(40分)
	1、村道、小区绿化、美化（8分）
	绿化面积人均不足4平方米的每少1平方米扣0.5分。

设施不完善，有地摊摆卖每处扣0.5分。

乱摆卖、暴露垃圾每处扣1分，垃圾点（屋）没做到日产日清，有残留，每处扣2分，其余每处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
日常省、市卫生检查和市专项卫生检查、暗访发现“六乱”每处扣0.8分。

扣完为止。


	
	

	
	2、市场基础设施完善

（5.6分）
	
	
	

	
	3、施工工地围档作业

（4分）
	
	
	

	
	4、无乱摆卖

（5.6分）
	
	
	

	
	5、无乱丢垃圾

（6.4分）
	
	
	

	
	6、无乱挂晒（无拉线）

（2.4分）
	
	
	

	
	7、无乱张贴涂写

（2.4分）
	
	
	

	
	8、无乱停放（堆放）

（3.2分）
	
	
	

	
	9、无乱搭建

（2.4分）
	
	
	


省、市卫生村复查评分表（二）

      区      街道办       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2010年 月 日

	复查项目
	评分标准
	扣分记录
	实际得分

	二

、

市

政

卫

生

基

础

设

施

管

理

(30分)
	1、道路巷道水泥硬底率90%以上。（5分）
	每少1个百分点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
	

	
	2、排污排水密封式排放率80%以上。（5分）
	每少1个百分点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
	

	
	3、垃圾中转站分布合理，数量足够，符合卫生标准。　　（5分）
	垃圾中转站（屋）分布不合理、数量不足或每减少一个扣1分，垃圾点（屋）没做到垃圾日产日清、每天清洗，有垃圾残留每处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
	

	
	4、公厕分布合理，数量足够，符合卫生标准。（5分）
	公厕分布不合理，数量不足或每减少一个扣1分；不符合卫生要求，每个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
	

	
	5、户厕普及率100%，三格化粪池无破损。（5分）
	卫生户厕每少1个百分点扣0.5分，化粪池破损每处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	
	

	
	6、主要道路按要求放置果皮箱。（5分）
	不按标准每少1个果皮箱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	
	


省、市卫生村复查评分表（三）

      区      街道办       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2010年 月 日

	
	复查项目
	评分标准
	扣分记录
	实际得分

	三

、

除

四

害

管

理

（30分）
	1、除四害有专项经费，有专业队伍消杀。（5分）
	无专项经费扣2分，无专业队伍消杀扣3分。            
	
	

	
	2、灭鼠措施落实。（5分）  
	发现鼠迹每处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发现活鼠，此项不得分。
	
	

	
	3、灭蚊措施落实。（5分）
	有阳性蚊孳生地每处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	
	

	
	4、灭蝇措施落实。（5分）
	有阳性蝇孳生地每处扣0.5分，一视野成蝇10只以上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	
	

	
	5、灭蟑螂措施落实。（5分）
	发现蟑迹每处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	
	

	
	6、“四害”防治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（5分）
	建设2分，按完成比例计分；管理3分，每发现一处管理不到位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	
	


附件2：

广东省卫生村标准

一、有村卫生建设规划，功能分区合理；有卫生管理组织和卫生制度。建立并实行爱国卫生月和爱国卫生日活动制度，定期组织村民进行爱国卫生运动。有环卫专职人员。

二、村容村貌整洁，硬底化率达90%以上。有垃圾收集、运输及处理设施，无暴露垃圾。排水沟渠硬底畅通，无污水溢流。环境整洁，绿化、美化、净化好。

三、落实“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”工作规划，学生和村民健康知识知晓率分别达到80%和75%以上，健康行为形成率分别达到75%和70%以上，建立了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。

四、积极开展农村改水改厕工作。自来水普及率达95%以上，水质符合《农村实施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〉准则》要求；卫生户厕普及率达80%以上，公厕符合卫生要求；粪便无害化处理率达85%以上。

五、基层卫生管理网络健全，上情下达畅通；村卫生站基本医疗服务及预防保健等各项工作落实。

六、有除“四害”措施，村庄及其周围基本无蚊蝇孳生地，“四害”密度较低。

七、农贸市场整洁有序，无垃圾污水积存。

八、家居环境整洁，人畜分居，禽畜圈养，不孳生蚊蝇。广泛开展卫生先进评比活动，卫生灶普及率95%以上。

附件3：

深圳市卫生村（居委）标准

一、村卫生建设有规划。功能分区合理。卫生管理组织和制度健全，有专职卫生管理干部，有环卫、市政、园林专业队伍。有经常性卫生监督措施。

二、村内道路平整，硬底化90%以上。排污渠道配套畅通，密封率80%以上。

三、有固定垃圾收集点，做到硬底化，有上、下水管道，垃圾桶点密闭，垃圾日产日清，无积存，卫生清洁。垃圾纳入统一处理或有堆沤发酵处理，有控制蚊蝇孳生措施。

四、建有公厕数量适合需要，并达到二级以上标准，有专人负责日常管理，保持清洁，做到无破损、无蝇蛆、无蛛网、无污垢、无异味。卫生户厕普及率达95%以上，厕所建有三格化粪池、粪便无溢出。

五、垃圾收集点定时、定点、袋装化、日产日清。村内无暴露垃圾。

六、污水排放管理化。村内污水进入管道排放。积水无蚊蝇孳生（三龄以上幼虫或蛹）。

七、农村饮用卫生清洁水100%，自来水普及率95%以上。

八、村容村貌好、公共场所、村道有足够的果皮箱；主要村道、小区绿化美化，环境整洁，村（居委）内基本无六乱（乱摆卖、乱停放、乱张贴、乱拉挂、乱倒垃圾、乱搭建），施工工地实行围墙作业。

九、农贸市场基础设施完善。商品实行分类摆卖，划行归市，地面硬底化，排污渠道畅通，专人管理和保洁，地面无垃圾、无污水积存，环境卫生整洁、无蚊、蝇孳生。

十、村（居委）内禽畜圈养，圈养栏硬底化，经常清洗，不孳生蚊蝇。

十一、经常开展除“四害”活动。有工作方案和措施。有专人负责除“四害”工作，有专项经费保证。村（居委）内灭鼠工作达到国家标准，蚊、蝇、蟑螂密度不超过国家标准的三倍。

十二、计划免疫和妇儿卫生保健管理落实。

十三、有经常的健康教育活动。学校按规定开展创建教育，在广播、文化娱乐场所有卫生宣传教育栏目的资料。村口有卫生公约，卫生公约和法规宣传到哀悼，逐步 建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。

十四、经常组织村（居委）开展清洁活动，家庭卫生好。村（居委）民室内、院内整齐、厨房干净，燃气灶普及率95%以上。每季度开展卫生评比活动，卫生之家达到80%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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